关于市十六届人大第1605065号建议
办理情况的答复意见
尊敬的赵倩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商业区充电桩布局，解决充电难题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对我市商业区充电桩布局工作的关心，您建议中提到的我市商业区充电桩布局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。近年来，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商业停车场充电设施布局建设工作，按照市政府安排部署，我市由市交通运输局组织阳泉市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了《阳泉市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》，等待审议后纳入全市国土空间规划。我市被国家交通运输部确定为智慧停车建设试点城市，为保证规划的有效衔接和工作的快速开展，由市规划设计院根据城市发展状况和国土空间规划最新研究成果，结合ETC智慧停车试点要求更新完善了规划有关内容。目前，已完成停车资源普查，在完善更新规划时充分考虑老旧小区改造和新能源充电站布局，形成适度超前、符合实际、切实可行的停车规划体系，为统筹布局城市停车设施、优化供给结构做好顶层设计。目前，我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由住建部门负责，社会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由交通运输部门负责。经摸底，全市现有具有充电功能的城市公共停车场28个，其中新建公共停车场基本都建有充电设施，但存量城市公共停车场具备充电功能的占比较低。目前，市政府正在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前期调研，为正式出台相关政策和具体方案提供依据。

2025年，我市持续开展城市停车综合治理。针对违法占用人行道、自行车道的停车行为组织专项治理，将违法、违章停车情况突出的区域、路段列为治理重点，努力维护城市道路停车秩序。同时，加强机动车驾驶员的教育管理，提高驾驶员的综合素质和入场停车的意识, 做到依法停车、合规停车，自觉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；开展商业区、居住区等区域停车治理，明确停车管理权限，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占用城市公共空间私设停车位，以及擅自在未取得所有权的停车位上设置地桩地锁，要求停车服务企业或物业服务企业加强管理，配合有关部门清理私设地桩地锁、占用人行道和消防通道停车等现象,切实维护停车秩序；进一步加强对医院、学校等临时停车需求较大的重点单位周边停车秩序的综合治理，设置临时停车设施，规范临时停车，缓解因接送、等候等造成的交通拥堵问题。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公共停车场增设充电桩工作的关心，希望您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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